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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中的“混同用工”问题

网络陷阱“画”你知  有些用人单位故意设立关联企

业、采取关联经营的模式，人为造成

劳动关系归属模糊、 责任主体难以

界定的困境， 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 在依法认定关联企业构成混

同用工的情况下， 将关联企业视为

一个整体， 要求其共同向劳动者承

担雇主责任， 对切实维护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混同用工”的界定

□ 侯钧

  对于“混同用工”用工的界定，一

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首先是用工主体。在混同用工中，

劳动者是单一的，也是唯一的；但用人

单位却是多元的， 而且相互之间存在

着关联关系。这种关联关系，在我国劳

动法中并无相关界定。 笔者认为可以

借鉴“实质同一性”理论或者“单一雇

主”理论，以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利益

共同体”或“控制与被控制”的特征，从

其股权结构、财务管理、资金运用、营

运方针、 人事管理等方面综合判断是

否属于关联企业。

其次是用工行为。 混同用工一般

表现为具有关联关系的多家用人单位，

在同一时期内， 交替或同时对同一劳动

者进行支配性的用工管理。 混同用工与

双重（多重）劳动关系并非同一概念。 在

混同用工中， 多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而

言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 其对劳动者

的管理、 工作安排或报酬支付及于劳动

者所提供的全部劳动， 实际上充当着一

个用人单位的角色， 而劳动者付出的劳

动也涵盖多家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相

互之间无法区分。因此，混同用工是以多

个存在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

间无法区分认定存在多个独立劳动关系

为适用前提。

劳动关系的归属

  关联企业混同用工涉及多个用工

主体，该如何确认劳动关系的归属呢？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区分

当事人已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和未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两种情形进行了明确。

其一， 劳动者已与混同用工的企

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请求按照劳动

合同确认劳动关系的， 人民法院予以

支持。 此规则确立了劳动合同的形式

约束力， 即只要劳动合同内容合法且

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无效情形，就可按

照劳动合同来认定劳动关系， 充分体

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 而且

在混同用工的复杂情况下， 劳动者要

证明与哪家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谁是

真正的雇主是极为困难的， 赋予劳动

者依据劳动合同确认劳动关系的权

利，不仅是为其提供了一条最明确、最

低成本的维权路径， 也反映了劳动法

倾斜保护的立法宗旨。

当然， 在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

况下， 劳动者也完全可以选择将未与其

签订劳动合同的单位作为用人单位。

其二，《劳动争议司法解释 （二）》明

确，混同用工的情况下，劳动者与关联企

业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 人民法院需

要根据用工管理行为， 综合考虑工作时

间、工作内容、劳动报酬支付、社会保险

缴纳等因素来确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归

属。实践中，法院一般通过审查谁对劳动

者进行出勤管理、工作安排、纪律奖惩；

谁向劳动者支付工资、发放福利、提供劳

动工具；谁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允许

劳动者以其员工名义开展工作； 劳动者

提供的劳动属于哪家单位的主营业务范

围等实际用工事实， 以关联企业中与劳

动者工作联系最密切的一家单位作为劳

动关系的归属。

（来源：“上海黄浦检察”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根据法律规定， 当事人有能力履行义务， 但拖着不履

行或者转移财产、 逃避执行会被列入失信名单。 一旦进入

失信名单， 生活和工作的很多方面会受到限制， 像坐飞

机、 买车子、 订酒店、 坐高铁， 甚至帮孩子报私立学校都

会受到消费限制。 另外， 想要招聘、 参加采购、 招投标，

也会查个人信用记录。 假如违反限制消费的相关规定， 法

院可以采取拘留、 罚款等措施， 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追究

刑事责任。

（来源：“上海崇明法院”公众号）

被纳入失信名单有哪些后果

“混同用工”的法律责任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三

条第二款规定， 在多个关联企业混同

用工且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法院综合用工事实确认劳动关系

的情况下， 劳动者请求多个关联企业

共同承担支付劳动报酬、 福利待遇等

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关

联企业之间依法对劳动者的劳动报

酬、 福利待遇等作出约定且经劳动者

同意的除外。 该条确定了在未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且混同用工的情况下，各

关联企业以共同担责为原则、 以约定

为例外的责任承担规则， 并创新性地

将劳动关系的认定和用工责任的承担

进行有限分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司

法解释条文， 仅将适用范围限定于多个

关联企业混同用工且未与劳动者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的情形， 若劳动者与关联企

业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其是否仍可主

张其他关联企业承担共同责任？对此，笔

者认为， 劳动者已与混同用工的关联企

业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就劳动报酬、福

利待遇等在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 合同

不存在其他无效情形的， 劳动者选择与

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混同用工企业建

立劳动关系，是其自行处分权利的结果，

此时劳动者再主张其他关联企业承担共

同责任就丧失了权利基础。

（作者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庭法官 来源：“上海二中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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